
國立大專校院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03-02 

項目名稱 校長差勤-校長赴大陸案件審核 

承辦單位 人事室 

作業程序

說明 

一、 校長赴大陸，三週前填好「政務、涉密人員或直轄市長（含

退離職）、縣（市）長或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公務員進入

大陸地區申請表」及出國申請表送人事室。 

二、赴大陸地區及港澳地區、立法院預算審查期間之差假案件需

以書面報送教育部，並至「教育部所屬機關及國立大專校院

首長差假登錄系統」登錄。 

三、人事室審核其事由並附具意見後，函報教育部核准後應於其

進入大陸地區當日之二個工作日前，於內政部移民署線上系

統申請。 

四、內政部移民署以電子郵件通知申請人及申請機關申請進度及

結果。 

五、許可無效或未經許可者進入大陸地區，經查證屬實者，依臺

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 91 條第 2 項規定裁處新

臺幣 2萬元以上 10萬元以下罰緩。 

六、校長申請赴大陸地區返臺後，應於一星期內填具赴大陸地區

人員返臺意見反映表，並依反映表內容格式確實填妥暨完成

核定程序後送交教育部政風處存查；若有相關異常情形或問

題反映，除由申請人於反映表填寫外，應由各校人事室另行

紀錄並給相關單位提供協助。 

控制重點 一、校長遴派進入大陸地區從事與業務相關活動者，以公差為之。 

二、校長進入大陸地區從事與業務相關活動者，以公假為之。 

三、前 2 款除核予公差假外，得由各校視實際需要，部分核予休

假或事假。 

四、其他赴大陸事由應依教師請假規則及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

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辦理。 

五、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人員

赴大陸地區，依「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

地區許可辦法」辦理。 

六、本案如係因公赴大陸者，辦理方式及相關注意事項請參考「公

務人員因公出國案件審核」之處理流程。 

 



法令依據 

一、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例。 

二、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 

三、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赴大陸地區線上申請須知。 

四、教師請假規則。 

五、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使用表單 一、政務、涉密人員或直轄市長（含退離職）、縣（市）長或

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公務員進入大陸地區申請表。 

二、赴大陸地區返臺意見反映表。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Q001000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Q006000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150030
http://tw.search.yahoo.com/r/_ylt=A8tUwYNI1iBQtzwAzspr1gt.;_ylu=X3oDMTE1cW9sbTg5BHNlYwNzcgRwb3MDNQRjb2xvA3R3MQR2dGlkA1RXQzA3Ml8yODQ-/SIG=12bejo0rg/EXP=1344358088/**http%3a/www1.mcu.edu.tw/Apps/SB/data/24/outbiztravel.doc


 

 

國立大專校院作業流程圖 

校長差勤-校長赴大陸案件審核 
 

 

提出申請 

簡任第 11職等以上及簡
任第 10職等以下涉及國
家安全機密人員 

填寫「教育所屬機關(構)以及國立大專校
院首長差假報告單」 

人事室 

至「教育部所屬機關(構)及國立大專校
院首長差假登錄系統」登錄 

報請教育部核定 

內政部移民署線上系統申請 

結束 

送教育部存查 

 

校長 

準備 

 

人事室 

教育部人事處 

校長 

返臺後填寫「赴大陸地區人員返臺意見反映表」 

 

教育部政風處 

03-02 



國立大專校院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            

作業類別(項目)：校長出勤-校長赴大陸案件審核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
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為辦理校長申請赴大陸地區，是否建
立事前瞭解、事中聯繫及事後意見反
映、追蹤檢討之內部管理機制，並訂
定公務員赴大陸地區之相關作業規
範。 

   

三、校長申請赴大陸地區，是否據實填具
進入大陸地區申請表，並檢附活動行
程表、親屬關係證明或邀請函等參考
文件。 

   

四、進入大陸地區人員是否確依「臺灣地
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
區許可辦法」規定程序申請許可。 

 (一)擔任行政職務之政務人員，從事與業
務相關之交流活動或會議，申請進
入大陸地區，應經內政部會同國家
安全局、法務部及行政院大陸委員
會組成之審查會許可始得前往。 

 (二)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簡任或相當
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之公務員（含
教師兼行政人員）應向內政部移民
署申請許可始得前往。 

 (三)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
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含教師
兼行政人員）及警察人員，應向各校
申請，校長應向教育部申請始得前
往。 

   

五、校長返臺後，是否於一星期內填具赴
大陸地區返臺意見反映表送交教育
部。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採行改
善措施如下： 

 

註：1.學校得就 1 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
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 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